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仕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少連

偵字第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仕華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

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

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己○○與丁○○因財務糾紛，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

於民國112年2月3日23時17分許（起訴書誤載為8時40分許，

應予更正），在新北市○○區○○路0號2樓住處，以通訊軟

體Instagram傳送訊息向丁○○恫嚇：「我一定讓你家失

火」、「如果你沒出門，你家會很熱鬧」、「我陪你玩到早

上」等文字，致丁○○閱覽後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

㈡己○○傳送上開訊息後，竟與少年簡○伯（00年0月生，

年籍詳卷，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

絡，於112年2月4日2時5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

客車，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明志科技大學內孔子雕

像附近等候（起訴書誤載為新北市○○區○○路0號2樓外，

應予更正），適丙○○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

載丁○○行經該處，己○○及簡○伯2人下車各持棒球棍，

追逐毆打機車上之丁○○、丙○○，致使丁○○受有左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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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胸壁鈍挫傷、手臂鈍挫傷及大腿鈍挫傷之傷害，丙○○則

受有左上前臂疼痛之傷害。㈢己○○又於同（4）日3時23分

許，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少年簡○伯、章○澤（00年00月生，

年籍詳卷，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結），偕同甲○○（業已審

結）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之成年人，共同前往新北市○○區○○路00○000號明志科

技大學職員宿舍遮雨棚，其5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

由己○○、簡○伯、章○澤及該成年人持棒球棍，共同毀損

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丁○○

之機車）、丙○○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丙○○之機車）、丁○○之母戊○○所有車牌號碼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戊○○之機車），致令上開機

車毀損，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丁○○、丙○○及戊

○○，己○○及甲○○隨即駕車離去。嗣丁○○等3人報警

處理，經警方追查，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丙○○、戊○○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

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

證據能力（本院卷第345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

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

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

之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己○○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

理時均坦承不諱(少連偵卷第149頁、本院卷第83、333、347

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甲○○(少連偵卷第27至32、151

至153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庚○○(少連偵卷第33至36、151

至153頁)、證人即少年章○澤(少連偵卷第15至19頁)、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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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伯(少連偵卷第21至25頁)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

符，且經證人即告訴人戊○○(少連偵卷第45至47、135至13

9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7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

告訴人丁○○(少連偵卷第37至40、135至139頁、調院少連

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卷第138至145頁)、證人即告訴人丙

○○(少連偵246卷第41至43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5至27頁、

本院卷第145至151頁)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明確，

並有監視器晝面暨翻拍照片(少連偵卷第63至69頁)、丁○○

遭恐嚇Instagram訊息翻拍照片(少連偵卷第71至73頁)、機

車毀損照片(少連偵卷第77至86頁)、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

院診斷證明書2紙(少連偵卷第87、89頁)、本院勘驗筆錄及

附件（本院卷第137、155至163頁）等件附卷可稽，足認被

告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

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核被告己○○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

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被告與少年簡○伯就傷害犯行間；被告與甲○○、少年簡

○伯、章○澤及該成年人就毀損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

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丁○○、丙○○之身體；被

告又以一行為同時毀損告訴人丁○○、丙○○及戊○○之

機車，係屬一行為觸犯數同一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均

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

　　㈣被告所犯上開各罪（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

論併罰。

　　㈤被告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加重其刑：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

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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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又被告案發時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少年簡○伯、

章○澤於案發時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

警詢筆錄附卷可參。

　　 ⒉證人即少年簡○伯於警詢時陳稱：我跟己○○是朋友，

認識一年多等語（少連偵卷第23頁），且證人即少年章

○澤於警詢時陳述：當天我與簡○伯在我家，接到己○

○電話叫我挺他去明志科大砸車等語（少連偵卷第16

頁），而被告於警詢中亦陳述：與我同行之人有朋友簡

○伯及章○澤等語（少連偵第11至12頁），參酌被告於

案發時甫滿18歲，而其年紀分別大於少年簡○伯、章○

澤約2歲多、4歲多，衡情其與該2名少年為朋友，應知悉

少年簡○伯、章○澤之年紀尚未滿18歲。是被告與少年

簡○伯共同犯傷害罪；另與少年簡○伯、章○澤共同犯

毀損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因妨害秩序案件，經

本院以112年度原訴字第6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本院卷第353至3

59頁），其素行不佳，兼衡被告與告訴人丁○○因財務糾

紛，不思理性解決，竟偕同甲○○、少年簡○伯、章○澤

及該成年人等對告訴人丁○○等3人分別為上開恐嚇、傷

害、毀損之行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

之態度，惟其迄今未與告訴人3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

害，暨被告於本院自陳現就讀於誠正中學高中班，經濟狀

況勉持（本院卷第34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上

開3罪之犯罪型態、手段、犯罪時間相距未久、所侵害之

告訴人等人法益及不法內涵等情狀，定其應執行刑，並諭

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本案中我沒有使用扣案的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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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剛好下車而掉在現場，當天我是持棒球棍毆打丁○

○、丙○○等語（本院卷第342、345頁），且證人丁○○於

警詢中證述：機車遮雨棚內有遺留一把刀子等語（少連偵卷

第38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

物品目錄表(少連偵卷第49至51頁)及扣押刀械照片在卷可佐

(少連偵卷第75頁、調院少連偵卷第41至45頁)，是扣案之刀

械1把，雖為被告所有，然並非供其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爰

不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楊展庚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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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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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仕華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少連偵字第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仕華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己○○與丁○○因財務糾紛，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3日23時17分許（起訴書誤載為8時40分許，應予更正），在新北市○○區○○路0號2樓住處，以通訊軟體Instagram傳送訊息向丁○○恫嚇：「我一定讓你家失火」、「如果你沒出門，你家會很熱鬧」、「我陪你玩到早上」等文字，致丁○○閱覽後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㈡己○○傳送上開訊息後，竟與少年簡○伯（00年0月生，年籍詳卷，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112年2月4日2時5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明志科技大學內孔子雕像附近等候（起訴書誤載為新北市○○區○○路0號2樓外，應予更正），適丙○○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丁○○行經該處，己○○及簡○伯2人下車各持棒球棍，追逐毆打機車上之丁○○、丙○○，致使丁○○受有左側前後胸壁鈍挫傷、手臂鈍挫傷及大腿鈍挫傷之傷害，丙○○則受有左上前臂疼痛之傷害。㈢己○○又於同（4）日3時23分許，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少年簡○伯、章○澤（00年00月生，年籍詳卷，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結），偕同甲○○（業已審結）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前往新北市○○區○○路00○000號明志科技大學職員宿舍遮雨棚，其5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由己○○、簡○伯、章○澤及該成年人持棒球棍，共同毀損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丁○○之機車）、丙○○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丙○○之機車）、丁○○之母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戊○○之機車），致令上開機車毀損，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丁○○、丙○○及戊○○，己○○及甲○○隨即駕車離去。嗣丁○○等3人報警處理，經警方追查，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丙○○、戊○○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345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己○○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少連偵卷第149頁、本院卷第83、333、34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甲○○(少連偵卷第27至32、151至153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庚○○(少連偵卷第33至36、151至153頁)、證人即少年章○澤(少連偵卷第15至19頁)、少年簡○伯(少連偵卷第21至25頁)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經證人即告訴人戊○○(少連偵卷第45至47、135至139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7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丁○○(少連偵卷第37至40、135至139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卷第138至145頁)、證人即告訴人丙○○(少連偵246卷第41至43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卷第145至151頁)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晝面暨翻拍照片(少連偵卷第63至69頁)、丁○○遭恐嚇Instagram訊息翻拍照片(少連偵卷第71至73頁)、機車毀損照片(少連偵卷第77至86頁)、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少連偵卷第87、89頁)、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137、155至163頁）等件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核被告己○○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被告與少年簡○伯就傷害犯行間；被告與甲○○、少年簡○伯、章○澤及該成年人就毀損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丁○○、丙○○之身體；被告又以一行為同時毀損告訴人丁○○、丙○○及戊○○之機車，係屬一行為觸犯數同一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
　　㈣被告所犯上開各罪（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㈤被告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被告案發時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少年簡○伯、章○澤於案發時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警詢筆錄附卷可參。
　　 ⒉證人即少年簡○伯於警詢時陳稱：我跟己○○是朋友，認識一年多等語（少連偵卷第23頁），且證人即少年章○澤於警詢時陳述：當天我與簡○伯在我家，接到己○○電話叫我挺他去明志科大砸車等語（少連偵卷第16頁），而被告於警詢中亦陳述：與我同行之人有朋友簡○伯及章○澤等語（少連偵第11至12頁），參酌被告於案發時甫滿18歲，而其年紀分別大於少年簡○伯、章○澤約2歲多、4歲多，衡情其與該2名少年為朋友，應知悉少年簡○伯、章○澤之年紀尚未滿18歲。是被告與少年簡○伯共同犯傷害罪；另與少年簡○伯、章○澤共同犯毀損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原訴字第6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本院卷第353至359頁），其素行不佳，兼衡被告與告訴人丁○○因財務糾紛，不思理性解決，竟偕同甲○○、少年簡○伯、章○澤及該成年人等對告訴人丁○○等3人分別為上開恐嚇、傷害、毀損之行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惟其迄今未與告訴人3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暨被告於本院自陳現就讀於誠正中學高中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34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上開3罪之犯罪型態、手段、犯罪時間相距未久、所侵害之告訴人等人法益及不法內涵等情狀，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本案中我沒有使用扣案的刀子，因為我剛好下車而掉在現場，當天我是持棒球棍毆打丁○○、丙○○等語（本院卷第342、345頁），且證人丁○○於警詢中證述：機車遮雨棚內有遺留一把刀子等語（少連偵卷第38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少連偵卷第49至51頁)及扣押刀械照片在卷可佐(少連偵卷第75頁、調院少連偵卷第41至45頁)，是扣案之刀械1把，雖為被告所有，然並非供其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楊展庚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仕華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少連
偵字第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仕華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日，
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己○○與丁○○因財務糾紛，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
    國112年2月3日23時17分許（起訴書誤載為8時40分許，應予
    更正），在新北市○○區○○路0號2樓住處，以通訊軟體Instag
    ram傳送訊息向丁○○恫嚇：「我一定讓你家失火」、「如果
    你沒出門，你家會很熱鬧」、「我陪你玩到早上」等文字，
    致丁○○閱覽後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㈡己○○傳送上開
    訊息後，竟與少年簡○伯（00年0月生，年籍詳卷，另由本院
    少年法庭審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112年2月4日2
    時5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新北市○○
    區○○路00號明志科技大學內孔子雕像附近等候（起訴書誤載
    為新北市○○區○○路0號2樓外，應予更正），適丙○○騎乘車號
    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丁○○行經該處，己○○及簡○伯2
    人下車各持棒球棍，追逐毆打機車上之丁○○、丙○○，致使丁
    ○○受有左側前後胸壁鈍挫傷、手臂鈍挫傷及大腿鈍挫傷之傷
    害，丙○○則受有左上前臂疼痛之傷害。㈢己○○又於同（4）日
    3時23分許，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少年簡○伯、章○澤（00年00
    月生，年籍詳卷，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結），偕同甲○○（業
    已審結）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之成年人，共同前往新北市○○區○○路00○000號明志科技
    大學職員宿舍遮雨棚，其5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由
    己○○、簡○伯、章○澤及該成年人持棒球棍，共同毀損丁○○所
    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丁○○之機車）、
    丙○○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丙○○之機
    車）、丁○○之母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戊○○之機車），致令上開機車毀損，致令不堪使用，
    足以生損害於丁○○、丙○○及戊○○，己○○及甲○○隨即駕車離去
    。嗣丁○○等3人報警處理，經警方追查，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丙○○、戊○○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
    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
    證據能力（本院卷第345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
    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
    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
    之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己○○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時均坦承不諱(少連偵卷第149頁、本院卷第83、333、347頁
    )，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甲○○(少連偵卷第27至32、151至153
    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庚○○(少連偵卷第33至36、151至153頁
    )、證人即少年章○澤(少連偵卷第15至19頁)、少年簡○伯(少
    連偵卷第21至25頁)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經證
    人即告訴人戊○○(少連偵卷第45至47、135至139頁、調院少
    連偵卷第27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丁○○(
    少連偵卷第37至40、135至139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5至27頁
    、本院卷第138至145頁)、證人即告訴人丙○○(少連偵246卷
    第41至43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卷第145至151
    頁)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晝面暨
    翻拍照片(少連偵卷第63至69頁)、丁○○遭恐嚇Instagram訊
    息翻拍照片(少連偵卷第71至73頁)、機車毀損照片(少連偵
    卷第77至86頁)、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
    少連偵卷第87、89頁)、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137
    、155至163頁）等件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核與
    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三、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核被告己○○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
      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被告與少年簡○伯就傷害犯行間；被告與甲○○、少年簡○伯
      、章○澤及該成年人就毀損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丁○○、丙○○之身體；被告又
      以一行為同時毀損告訴人丁○○、丙○○及戊○○之機車，係屬
      一行為觸犯數同一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
　　㈣被告所犯上開各罪（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
      併罰。
　　㈤被告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
      之規定加重其刑：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
       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被告案發時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少年簡○伯、章○澤
       於案發時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警詢筆
       錄附卷可參。
　　 ⒉證人即少年簡○伯於警詢時陳稱：我跟己○○是朋友，認識
       一年多等語（少連偵卷第23頁），且證人即少年章○澤於
       警詢時陳述：當天我與簡○伯在我家，接到己○○電話叫我
       挺他去明志科大砸車等語（少連偵卷第16頁），而被告
       於警詢中亦陳述：與我同行之人有朋友簡○伯及章○澤等
       語（少連偵第11至12頁），參酌被告於案發時甫滿18歲
       ，而其年紀分別大於少年簡○伯、章○澤約2歲多、4歲多
       ，衡情其與該2名少年為朋友，應知悉少年簡○伯、章○澤
       之年紀尚未滿18歲。是被告與少年簡○伯共同犯傷害罪；
       另與少年簡○伯、章○澤共同犯毀損罪，均應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因妨害秩序案件，經
      本院以112年度原訴字第6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本院卷第353至3
      59頁），其素行不佳，兼衡被告與告訴人丁○○因財務糾紛
      ，不思理性解決，竟偕同甲○○、少年簡○伯、章○澤及該成
      年人等對告訴人丁○○等3人分別為上開恐嚇、傷害、毀損
      之行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
      惟其迄今未與告訴人3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暨被告
      於本院自陳現就讀於誠正中學高中班，經濟狀況勉持（本
      院卷第34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上開3罪之犯
      罪型態、手段、犯罪時間相距未久、所侵害之告訴人等人
      法益及不法內涵等情狀，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本案中我沒有使用扣案的刀子，
    因為我剛好下車而掉在現場，當天我是持棒球棍毆打丁○○、
    丙○○等語（本院卷第342、345頁），且證人丁○○於警詢中證
    述：機車遮雨棚內有遺留一把刀子等語（少連偵卷第38頁）
    ，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
    表(少連偵卷第49至51頁)及扣押刀械照片在卷可佐(少連偵
    卷第75頁、調院少連偵卷第41至45頁)，是扣案之刀械1把，
    雖為被告所有，然並非供其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依刑法
    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楊展庚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3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仕華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少連偵字第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仕華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毀損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壹佰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己○○與丁○○因財務糾紛，㈠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3日23時17分許（起訴書誤載為8時40分許，應予更正），在新北市○○區○○路0號2樓住處，以通訊軟體Instagram傳送訊息向丁○○恫嚇：「我一定讓你家失火」、「如果你沒出門，你家會很熱鬧」、「我陪你玩到早上」等文字，致丁○○閱覽後心生畏懼，足生危害於安全。㈡己○○傳送上開訊息後，竟與少年簡○伯（00年0月生，年籍詳卷，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結）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於112年2月4日2時56分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明志科技大學內孔子雕像附近等候（起訴書誤載為新北市○○區○○路0號2樓外，應予更正），適丙○○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搭載丁○○行經該處，己○○及簡○伯2人下車各持棒球棍，追逐毆打機車上之丁○○、丙○○，致使丁○○受有左側前後胸壁鈍挫傷、手臂鈍挫傷及大腿鈍挫傷之傷害，丙○○則受有左上前臂疼痛之傷害。㈢己○○又於同（4）日3時23分許，駕駛上開車輛搭載少年簡○伯、章○澤（00年00月生，年籍詳卷，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結），偕同甲○○（業已審結）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前往新北市○○區○○路00○000號明志科技大學職員宿舍遮雨棚，其5人共同基於毀損之犯意聯絡，由己○○、簡○伯、章○澤及該成年人持棒球棍，共同毀損丁○○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丁○○之機車）、丙○○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丙○○之機車）、丁○○之母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戊○○之機車），致令上開機車毀損，致令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丁○○、丙○○及戊○○，己○○及甲○○隨即駕車離去。嗣丁○○等3人報警處理，經警方追查，查悉上情。
二、案經丁○○、丙○○、戊○○訴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判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345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己○○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少連偵卷第149頁、本院卷第83、333、34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甲○○(少連偵卷第27至32、151至153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庚○○(少連偵卷第33至36、151至153頁)、證人即少年章○澤(少連偵卷第15至19頁)、少年簡○伯(少連偵卷第21至25頁)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且經證人即告訴人戊○○(少連偵卷第45至47、135至139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7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告訴人丁○○(少連偵卷第37至40、135至139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卷第138至145頁)、證人即告訴人丙○○(少連偵246卷第41至43頁、調院少連偵卷第25至27頁、本院卷第145至151頁)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明確，並有監視器晝面暨翻拍照片(少連偵卷第63至69頁)、丁○○遭恐嚇Instagram訊息翻拍照片(少連偵卷第71至73頁)、機車毀損照片(少連偵卷第77至86頁)、天主教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少連偵卷第87、89頁)、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本院卷第137、155至163頁）等件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核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之法律適用及量刑之審酌情形：
　　㈠核被告己○○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被告與少年簡○伯就傷害犯行間；被告與甲○○、少年簡○伯、章○澤及該成年人就毀損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丁○○、丙○○之身體；被告又以一行為同時毀損告訴人丁○○、丙○○及戊○○之機車，係屬一行為觸犯數同一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
　　㈣被告所犯上開各罪（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㈤被告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被告案發時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少年簡○伯、章○澤於案發時均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其等警詢筆錄附卷可參。
　　 ⒉證人即少年簡○伯於警詢時陳稱：我跟己○○是朋友，認識一年多等語（少連偵卷第23頁），且證人即少年章○澤於警詢時陳述：當天我與簡○伯在我家，接到己○○電話叫我挺他去明志科大砸車等語（少連偵卷第16頁），而被告於警詢中亦陳述：與我同行之人有朋友簡○伯及章○澤等語（少連偵第11至12頁），參酌被告於案發時甫滿18歲，而其年紀分別大於少年簡○伯、章○澤約2歲多、4歲多，衡情其與該2名少年為朋友，應知悉少年簡○伯、章○澤之年紀尚未滿18歲。是被告與少年簡○伯共同犯傷害罪；另與少年簡○伯、章○澤共同犯毀損罪，均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曾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以112年度原訴字第62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本院卷第353至359頁），其素行不佳，兼衡被告與告訴人丁○○因財務糾紛，不思理性解決，竟偕同甲○○、少年簡○伯、章○澤及該成年人等對告訴人丁○○等3人分別為上開恐嚇、傷害、毀損之行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惟其迄今未與告訴人3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損害，暨被告於本院自陳現就讀於誠正中學高中班，經濟狀況勉持（本院卷第34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上開3罪之犯罪型態、手段、犯罪時間相距未久、所侵害之告訴人等人法益及不法內涵等情狀，定其應執行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本案中我沒有使用扣案的刀子，因為我剛好下車而掉在現場，當天我是持棒球棍毆打丁○○、丙○○等語（本院卷第342、345頁），且證人丁○○於警詢中證述：機車遮雨棚內有遺留一把刀子等語（少連偵卷第38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少連偵卷第49至51頁)及扣押刀械照片在卷可佐(少連偵卷第75頁、調院少連偵卷第41至45頁)，是扣案之刀械1把，雖為被告所有，然並非供其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楊展庚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方志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